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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的角色和運作模式  

  

上市委員會  

  

1.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香港交易

所」）的子公司）董事會根據上市提名委員會（「提名委員會」）的提名，委任上市

委員會的成員。提名委員會包括香港交易所三名非執行董事、證券及期貨事務監

察委員會（「證監會」）主席及兩名執行董事。委員任期約為 12 個月，最長任期

為六年。  

  

2. GEM 及主板上市委員會各有 28 名成員，而兩個委員會成員相同。此安排令兩個

委員會處理大部分事務時均可以一個委員會的方式運作，再者許多例行工作因此

可以在合併的會議上進行。惟紀律會議及覆核上市科決策的會議則不會採用這種

工作方式。  

  

上市委員會的角色  

  

3. 根據聯交所與證監會在 2003 年 1 月 28 日簽訂的諒解備忘錄，連同日期為 2018

年 3 月 9 日的第一份附件及日期為 2023 年 6 月 28 日的第二份附件（「備忘

錄」），聯交所繼續負責所有上市相關事宜的日常行政工作。  

  

4. 聯交所董事會保留制定及修訂《上市規則》的權力，但須經證監會批准。董事會

所有與上市事宜有關的其他權力及職能由上市委員會及/或其代表負責執行，惟

須受《上市規則》所載的覆核程序所規限。上市委員會已安排由上市科及聯交所

行政總裁執行大部份此等權力及職能。有關安排已納入《上市規則》(見《主板

上市規則》第 2A.01 條及第 2A.02 條及《GEM 上市規則》第 3.01 條及第 3.02 

條)。  

  

5. 現行安排是鑑於日常執行《上市規則》所產生的眾多大小事務，如均需上市委員

會正式決策，實際上並不可行。  

  

6. 同樣，為免損害上市委員會的獨立性，委員會亦不宜以行政角色直接參與指導上

市科的日常事務。因此，上市委員會保留了所有對上市公司、上市保薦人及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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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別人士有重大影響的事宜上的決策權，惟須受《上市規則》所載的覆核程序所

規限。 有關決策包括： 

(i) 批准新股上市申請；批准取消上市；  

(ii) 對《上市規則》違規行為作出裁決並施加紀律制裁或補救條件；通過、更改

或修訂上市科的決定（如有人申請覆核上市科的決定）；批准特定類別的規

則豁免；以及通過重要政策及《上市規則》修訂。  

  

7. 在所有其他方面，則概由上市科負責解釋、管理及執行《上市規則》，但上市委

員會可按《上市規則》所載程序進行覆核。凡須經上市委員會作出的每項決定，

上市科均會提出建議，並擬備分析中肯的報告，協助委員會成員就有關事宜作出

有根據的決定。  

  

8. 委員會秘書（亦即上市科主管）負責訂定上市委員會會議的議程，以及釐定上市

科工作的先後次序及資源分配。上市委員會的決定，尤其是政策方面的決定，往

往對上市科的運作有一定影響。可是，上市委員會並不負責訂立上市科的策略目

標又或年度營運計劃及預算或資源水平，也不參與委任上市科職員或訂立其聘用

條款。此等運作上的事宜一律由香港交易所職員處理。香港交易所董事會負責通

過聯交所的策略計劃及年度營運計劃及預算，其中包括上市科年度營運計劃及預

算。  

  

運作模式  

  

9. 委員會主要透過舉行有足夠法定人數的會議來運作。委員會的會議分下列數類：

一般每周召開一次的例會；覆核會議，以覆核上市科的決定；紀律聆訊，以研究

上市科建議的紀律行動，；以及討論政策事項的政策會議。委員會的會議所需的

法定人數須為五名委員。交易及結算所行政總裁不會出席上市委員會第一次審議

某項事宜的會議或上市委 員會的覆核聆訊。  

  

10. 委員會設有「成員匯集」的安排，以期減輕個別成員出席例會所涉及的工作量，

也為使其後如有需要召開另一會議覆核上市科依據其向委員會尋求的指引所作決

定時，提供可供選擇的會議成員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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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在「成員匯集」安排下，除主席、副主席及當然成員外，所有成員均會與另一成

員「配對」。根據「成員匯集」安排，成員會被指定在某一特定星期舉行的例會

中擔任主成員或副成員，而跟其配對的另一成員則會被指定為相應的副成員或主

成員。眾成員被編派為主成員或副成員的比率為 50/50。故在一整年內，成員會

在約一半的委員會例會上擔任主成員。「成員匯集」安排並不適用於紀律、覆核

及政策性質的會議。  

  

12. 上市委員會通常每周舉行一次例會，農曆新年、復活節、聖誕節及元旦休會。如

工作量需要，會召開更多的例會。對上市科的決定進行覆核的紀律及覆核會議則

在有需要時才召開。政策會議通常每季舉行一次，有必要時則召開更多的會議。  

  

 處理利益衝突  

  

13. 規範上市委員會程序的規則條文載有關於處理利益衝突的特別規定。這些條文規

定：凡在將於會上討論的事項中直接或間接佔有重大利益關係的委員會成員，必

須在成員知悉後盡快向委員會秘書申報任何該等重大利益。此責任在會議舉行前

後均適用。委員在作出有關申報後， （在適用及實際可行的情況下）須在其知悉

有關衝突後盡快將所有有關文件交回或銷毀。若委員會成員當時已身在行將討論

有關事項的會上，則必須在會議開始討論有關事項時立即離場，待會議處理事項

完畢後方可回座。上述安排防止本身有重大利益衝突的委員會成員參與審議有關

事項或是計入出席會議的法定人數。上市委員會的會議紀錄記載了所有的利益衝

突申報。  

 


